江阴市规划局2015年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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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方针、政策，负责制定全市有关城乡规划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承办市政府委托的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组织编制分区规划、近期建设规划、有关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协调组织编制镇规划、村庄规划；依法审核、上报审批各类城乡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依法审批城市设计和有关修建性详细规划；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和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城乡综合交通规划及各类交通专项规划编制；负责制定、下达和审核规划指令性计划；组织开展城市发展战略和城乡规划研究工作；参与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土地开发供应计划。
（三）负责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负责建设项目选址、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工程规划的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各类规划设计方案竞选工作；负责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工作；负责建设工程验线和竣工规划核实工作；负责镇村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相关的规划管理工作，组织编制土地出让地块规划。
（四）负责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各层次保护规划；协调指导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的规划编制工作；指导历史街区、名镇、名村和历史地段保护规划的实施工作；参与拟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政策措施。 
（五）负责全市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督管理，组织检查执行城乡规划的情况；依法查处城乡规划违法违规违章行为；负责全市城乡规划管理的行政诉讼及规划执法监督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六）负责城市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管理和行业管理工作；负责城市雕塑的规划管理工作；负责城市规划测绘、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数据库及共享平台的建设、维护和应用工作；组织实施地下管线的普查，负责指导和管理地下管线数据库的动态更新维护工作；推广运用城乡规划、设计和管理办公自动化。 
（七）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

（一）内设机构

1、办公室

2、法规监督科　

3、总工程师办公室

4、市政规划管理科

5、行政许可服务科

6、技术服务科

（二）下属单位

1、江阴市规划监察大队
2、江阴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3、江阴市城市规划信息咨询中心

4、江阴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三、2015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优化城市规划设计。强化规划引领，统筹城乡建设，促进产城融合，保障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做好镇村布局规划修编，促进城乡空间结构优化。做好江阴生态红线区域保护与城镇空间增长边界规划、江阴市管线综合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突出生态优先，完善主城区沿路、沿河、沿山景观绿化设计。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做好保护性建筑的普查认定。

（二）服务重点地区建设。坚持“北优、西进、南拓、东调”的导控方向，对沿江沿河地区、南门地区、环城森林公园地区、火车站地区、敔山湾地区等重要区域和节点进行优化设计，合理布局金融、文化、商业、居住、生态等功能，提升城市整体形态和功能品位。

（三）提升审批服务效能。贯彻落实行政许可“三集中三到位”要求，以“一法两条例一规定”为准则，构建层级分明、职责清晰的工作体制。理顺技术服务、行政许可工作流程，深化完善“大审图”机制。加快实行电子报批（审图），科学提高审图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缩短审批时限。加强与镇（街）、园区和有关部门对接，做好政策法规、规划成果的宣传。

（四）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对接各镇（街）、园区和国土、土地储备中心等有关部门，做好各类重点重大项目用地选址的论证和设计方案的比选，为项目的引进落地做好规划保障。做好重要地区重点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提高项目选址布局、交通组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五）深化基础设施规划研究。推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给排水、污水、电力、垃圾处理等各类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进一步优化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和城区快速路网体系方案和布局，深化轨道交通廊道控制、枢纽站点区域用地布局研究。发挥既有地下管线数据优势，加强市政管网的规划统筹和建设管理。

（六）夯实基础空间信息数据。做好基础空间信息数据维护更新，加强全市域范围数字化地形图数据、地下管网数据的测绘和管理。完成规划“一张图”建设和验收，做好市域各类规划成果的监理、入库和更新。完成地下空间设施（地下建、构筑物）普查，为科学开发管理及高效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提供信息技术支撑。

（七）创新信息技术应用领域。加强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数据库的推广应用，不断拓展地理信息数据应用领域，为有关政府部门和单位提供现势、精确、在线的地理信息数据。加强信息化趋势下新技术开发利用，完成数字江阴地理空间框架和“天地图·江阴”建设。
四、2015年部门预算的基本思路、原则

（一）按照市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预算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局及下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年度预算。

（二）认真执行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规定要求，努力增收节支，控制行政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根据市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人员经费按编制内实有人员和工资、津补贴等政策规定编制；公用经费定额部分按照统一定额标准编制，单项核定部分按规定编制；项目支出按照履行职能需要，遵循统筹兼顾和确保重点的原则，区分轻重缓急，结合财力情况编制。

五、2015年度部门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江阴市规划局部门预算表中包含了江阴市规划局机关、江阴市规划监察大队、江阴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共3家单位的收入和支出。

江阴市规划局2015年度收支总预算为946.76万元。其中：

（一）收入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946.76万元。

（二）支出预算

1．城乡社区支出809.04万元。
2．住房保障支出137.72万元。

（三）主要支出内容

1．城乡社区支出809.04万元，其中701.09万元主要是局机关及下属规划监察大队、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开展规划工作而发生的基本支出；107.95万元主要是局机关及下属规划监察大队、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的物业管理费、网络存储设备采购费用、专用材料费以及城市规划展示馆日常维护而发生的项目支出。 
2．住房保障支出137.72万元，主要用于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新职工购房补贴及发放的提租补贴。

六、“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
江阴市规划局2015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总计34.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8.5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用16.2万元，会议费9万元，培训费1.64万元。因公出国（境）费在政府专项“出国（境）经费”中安排，单位不填列。

 “三公经费”基本定义：“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费。因公出国（境）费，是指单位工作人员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是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费，是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是指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会议费指单位按规定召开会议直接发生的住宿费、伙食费、会场费用、交通费、办公用品费、材料印刷费、医药费等支出。培训费是指单位按规定开展培训直接发生的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讲课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其他费用等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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